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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修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6月 1日起施行

完善能源消耗调控 促进科学合理利用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记
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 4 月 7 日，
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部署了 2023 年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会议上， 有关
负责同志解读了 《关于加强经营性自建
房安全管理的通知》。

实施分类整治 推进危房解危

会议强调， 房屋安全涉及千家万户，
事关百姓安危和发展大局。 当前， 自建
房领域安全风险依然比较突出、 形势依
然严峻， 彻底消除隐患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 各地区、 各部门要紧密联系
自建房安全监管实际， 坚持统筹发展和
安全 ， 坚持严的总基调 ， 围绕防风险 、
保安全这条主线， 认真抓好自建房排查
整治常态化工作， 有效消除存量、 管住
增量。

针对全国经营性自建房量大面广 、
情况复杂 、 安全管理基础薄弱等问题 ，
会 议 要 求 ， 各 地 区 、 各 部 门 要 对 标
《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

坚决完成 2023 年的工作任务 。 要严格
落实各方责任 ， 对排查发现存在安全
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 ， 抓紧实施分类
整治 ， 加快推进危房解危 。 要抓紧开
展非经营性自建房摸底排查 ， 认真落
实 “快、 准、 严、 实” 工作要求， 确保
今年 6 月底前完成所有自建房摸底排

查任务。
同时会议还强调， 要积极构建房屋

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加快推进房屋安全
管理地方立法 ， 积极推进房屋养老金 、
房屋定期体检、 房屋质量保险 “三项制
度” 试点和自建房安全跨部门综合监管
试点。

安排专项资金 逐一排查摸底

在广东， 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工作
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去年 5 月份湖
南自建房倒塌事件过后， 全省立即开展
了自建房安全整治 “百日行动 ”。 2022
年 8 月，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
书记张勇带队上线 “广东民声热线” 节
目时表示， 截至去年 8 月， 广东已排查
了 1100 多万栋自建房， 并对隐患房屋采
取停用等管控措施。

记者了解到， 2022 年底广东省财政
厅安排了超过 3000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
省级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抽检 、 调研 、
培训， 对全省经营性自建房房屋开展逐
一排查摸底，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
自建房形成工作销项台账等工作。

据统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过召
开专项会议、 调研等方式高频次推进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目前， 根据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开数据， 2022 年广东
累计排查自建房 1769.3 万栋， 整治存在
隐患经营性自建房 3.6 万栋。

广东建设报讯 为完善能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调控，进一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科学合理利用能源，近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颁布了新修订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 2023 年第 2 号 ，以下简称 《办法 》），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原《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令 2016 年第 44 号）同时废止。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是提高

新上项目能源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能源
浪费的一项重要制度，节能审查意见是项
目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
依据。 《办法》结合节能工作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着力健全制度规定，提升工作
效能，主要修订了四方面内容。

加强政策衔接 完善制度要求

《办法》进一步明确节能审查工作导

向，加强与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
政策的有效衔接，突出重点控制化石能源
消费的导向，在节能报告编制和审查中对
项目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原料
用能、 碳排放等数据提供和应用提出要
求。

同时，明确部门管理职责，加强协调
联动。优化节能审查变更、节能验收、节能
审查意见逾期、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项目
条件等既有制度，完善节能报告编制和审
查要求， 补充跨区域和打捆项目审查、项
目数据调度等必要管理规定。

优化重点环节 强化节能审查

《办法》将省级节能审查管理权限由
5000 吨标准煤提高至 1 万吨标准煤 ，提
升高耗能项目节能审查工作质量和效率，
确保管精管好。聚焦节能审查行政许可关
键环节，要求节能审查机关制定并公开服
务指南，细化审查受理、逾期重新审查等
环节规定，强化节能审查服务和工作指导
要求。

此外，将节能审查有关情况作为节能
监察和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的重要内
容，形成闭环管理。进一步明确未批先建、
未按规定进行节能验收、提供虚假信息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

国家节能中心主任任献光认为，《办
法》优化完善了关于节能审查变更、改建
项目边界、节能审查意见逾期等要求，为
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指引。 如，计算项目
综合能源消费增量时， 将原 “改扩建项
目 ”的表述明确界定为 “建设地点 、主要
生产工艺和设备未改变的改建项目”，厘
清了项目能耗核算边界；要求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建设规模、能效水平等发生重
大变动， 或年实际综合能源消费量超过
节能审查批复水平 10%及以上的项目，建
设单位应提交变更申请； 明确单个项目
涉及两个及以上省级地区的， 节能审查
工作由项目主体工程（或控制性工程）所
在省 （区 、市 ）省级节能审查机关牵头商
其他地区省级节能审查机关研究确定后
实施等。

（据建筑新网）

会议现场

建设地点
等发生重
大变动，
建设单位
应提交变
更申请。


